
       

 

     

    

    

 

  
  

  

 

 

 

  
  

表格的附註及說明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就本表格的要求及於本局處理你的要求的過程中提供個人資料屬自願性質。然而，如你未能提供充分資料，本局可能
無法處理你的要求。本局會把你提供的資料，用於施行本局專責執行的法例。本局並可在法律授權或准許的情況下，
向任何其他人士或機構披露／轉移該等資料的任何或全部內容。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你的個人資料，但屬《個人資
料（私隱）條例》豁免披露的情況除外。如欲查閱或改正個人資料，請致函評税主任（地址為香港郵政總局郵箱
號），同時請註明你於本局的檔案號碼。

一般事項

本表格適用於公司或有限合夥基金根據《税務條例》 (第 章) 第 條要求税務局局長發出不反對撤銷公司
或有限合夥基金註冊通知書《不反對通知書》。

如就公司提出要求，請註明你的身分是董事、成員或被提名人。 倘若你是董事，你無須呈交附加的文件；倘
若你是公司的成員或被提名人，則須呈交由該公司董事簽署的授權書。[注意：若被提名人是從事專業行業的
（如：會計／秘書服務公司或律師行），除非本局要求，你無須呈交授權書。]

如就有限合夥基金提出要求，請註明你的身分是普通合夥人或獲授權代表[該代表須為依據《有限合夥基金條
例》(第 章) 第 條委任的獲授權代表。]。

在下列情況下，本局將不會處理你有關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的要求：

你沒有正確地填妥本表格；或

你未有按規定，繳付這項要求的費用 見附註 。

填寫說明

本表格所有部分，必須全部填妥。

商業登記號碼是由本局轄下的商業登記署編配的商業登記號碼（即商業登記證號碼的首 位數字）。假如沒有商
業登記號碼，例如在《商業登記條例》（第 章）下獲豁免商業登記的公司，請提供由公司註冊處編配的「虛
設商業登記號碼」。

請參閱《公司條例》（第 章）第 條。

若該公司／有限合夥基金預期將來會營業／再營業，則該公司／有限合夥基金可能有税務責任，因此税務局局長
不會發出《不反對通知書》。若該有限合夥基金在註冊撤銷後繼續以合夥的形式存在，請隨本表格以附件形式通
知本局。

若該公司／有限合夥基金有未清繳的税款，公司／有限合夥基金應先繳付該等税款後才提出申請。假如你對所徵
收的款額有疑問，請向處理該公司／有限合夥基金檔案的評税組別查詢。該公司／有限合夥基金亦須清繳所有在
本局收到本表格前已開始生效的商業登記證或分行登記證的登記費及徵費。至於在本局收到本表格的當天或之後
才開始生效的商業登記證或分行登記證的登記費及徵費，本局會考慮暫緩徵收該些登記費及徵費；不過，如日後
該公司／有限合夥基金未能完成撤銷公司／有限合夥基金註冊的程序，例如 ： 該公司／有限合夥基金撤銷申請
《不反對通知書》或不獲公司註冊處撤銷其註冊，該公司／有限合夥基金必須繳交先前暫緩徵收的有關登記費及
徵費。另外，若該有限合夥基金在註冊撤銷後繼續以合夥的形式存在，有關登記費及徵費不會獲暫緩徵收。

雖然該公司／有限合夥基金從未營業、經已停止營業多年或你相信該公司／有限合夥基金沒有應課税收入，該公
司／有限合夥基金仍然須要填妥及提交本局發出的所有報税表格。

本局內各部門所發出的查詢均須個別作答。請回覆已發出的任何查詢。

若該公司／有限合夥基金的評税尚有未完結的反對或上訴，請與有關的評税組別或上訴組聯絡。

請你在支票的背面寫上該公司／有限合夥基金的商業登記號碼及聯絡電話，本局將於 天內發出已收訖的繳款
單，這繳款單同時是本局收到你申請的證明。若你欲親自取回收據，則需把申請表交往税務中心 樓撤銷註冊
組，你將於翌日獲發給繳款單用以繳付費用。本局將在有關費用清繳後，才開始處理該要求。

獲發給《不反對通知書》的條件

有關獲發給《不反對通知書》的條件，可參閱本局發出 《如何申請不反對撤銷公司或有限合夥基金註冊通知書》 的資
料小冊子。該小冊子可從本局網頁： 中下載。

查詢

如需要更詳細資料，請致電 撤銷註冊組。


